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很多老年人口袋里有了积蓄， 开始追求晚年生活的质量及精神世界的慰藉。 对一些缺乏亲人照料的老人来说， 签订遗赠

扶养协议就成了度过幸福晚年的上佳之选。 近日，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特殊的遗赠扶养协议纠纷， 确认老人与居委会签订的遗

赠扶养协议有效， 居委会尽到了为老人养老送终的义务， 判决老人留下的百万遗产归居委会所有。 该判决体现了社会敬老爱老、 互帮互助的良好风

尚， 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B3 案件写真

老人家产遗赠居委会

失联子女“冒出”争继承
法院：遗赠扶养协议有效，遗产归居委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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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江苏无锡梁溪区的曹大爷

在附近居民眼中， 不善言辞、 独来

独往， 从 30 多岁起就一个人生活

在一间 20 多平方米的小屋里， 没

听说过他有妻儿老小。 2003 年，

时年 78 岁的曹大爷居住的小屋赶

上了拆迁， 但怎么安置曹大爷， 却

让村里犯了难。 原来， 那时建的安

置房面积都比较大， 而曹大爷没法

掏出那么多钱来置换大房子。 考虑

到曹大爷的特殊情况， 居委会为他

支付了差价， 给曹大爷安置了一处

100 多平方米的房屋。 拿到大房子

的曹大爷又有了新的烦恼， 想到自

己年事已高， 还时有病痛， 开始为

自己的养老问题犯起了愁。

这时， 他想到了平时给予自己

照顾颇多的居委会。 居委会离自己

住的地方比较近， 对自己情况又了

解， 由居委会为自己养老倒是个不

错的选择。 曹大爷把这个想法告诉

居委会后， 也得到了居委会的支

持。 于是， 双方在曹大爷弟弟妹妹

的见证下， 签订了一份 《处理意

见》， 载明， 由于历史等原因， 曹

大爷一直独身， 虽有兄弟姐妹， 但

由于工作忙、 距离远， 照顾不便，

目前曹大爷年事已高、 体弱多病，

考虑到平时居委会一直给予曹大爷

“五保户” 待遇， 并由居委会定时

定员结对子照看关心， 每月给基本

生活费， 免费看病诊治， 逢年过节

给生活补助及慰问品等， 现约定，

由居委会按“五保户” 待遇给曹大

爷负责生活、 养老至寿终， 曹大爷

的动产及不动产在其寿终后由居委

会处置。 居委会、 曹大爷及曹大爷

的弟弟妹妹均在 《处理意见》 上签

字。

之后的 16 年里， 曹大爷日常

生活得到了居委会工作人员的照

料。 在旧房拆迁后， 居委会为曹大

爷提供了过渡房， 几次生病住院居

委会都替他支付了医疗费， 逢年过

节还送上慰问金。 2019 年， 一直

照顾曹大爷的工作人员江某发现曹

大爷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就和曹大

爷商量， 去养老院安度晚年。 得到

了曹大爷的同意后， 居委会将曹大

爷送到了附近的养老院， 并为他支

付了养护费、 入住费， 购置了生活

用品。 嗣后， 94 岁的曹大爷在养

老院去世， 居委会花费近 6 万元为

其办理了丧葬事宜。

老人将晚年托付居委会

曹大爷去世后， 居委会替他收

拾遗物， 于是， 在派出所的见证下

打开了曹大爷生前住所的房门。 原

以为曹大爷平时没什么收入， 不会

有积蓄， 没想到竟然在屋内发现了

11 万多元的现金和存有 18 万多元

的存折。

没过多久， 四个自称是曹大爷

子女的人来到了居委会， 说要继承

老人留下的现金和房产。 本以为的

“孤寡” 老人， 突然冒出来四个子

女， 居委会在震惊之余， 首先想到

的是要确认他们和曹大爷的亲子关

系。 DNA 鉴定骗不了人， 这四个

“从天而降” 的陌生人还真与曹大

爷存在亲子关系。 这时， 居委会拿

出 《处理意见》， 告知了曹大爷生

前意愿， 曹大爷的遗产依法应该归

居委会所有。 这下子女们不乐意

了， 提出了质疑： 《处理意见》 通

篇没有“遗赠” “扶养” 等关键词

语， 不能认定为遗赠扶养协议， 且

居委会仅用“五保户” 待遇让曹大

爷用近 200 万元的财产予以回报，

违反公平合理原则,应为无效， 全

部遗产应由四子女依法继承。 双方

各说各的理， 为妥善处理纠纷， 居

委会起诉到了法院， 要求确认这份

《处理意见》 有效， 曹大爷遗产归

居委会所有。

四子女“从天而降”夺遗产

法庭上， 四个子女也道出了多

年未与父亲来往的隐情。 原来， 曹

大爷年轻时下放到安徽某地， 与吴

某结婚后生下四个子女。 生活安稳

的他却在小女儿出生后不久萌生了

回江苏无锡务农的想法， 妻子吴某

对他这个想法并不支持。 之后的两

年， 两人因为此事经常发生争吵，

矛盾愈演愈烈， 最终闹得离婚收

场。 由于曹大爷当时没有工作， 两

人约定四个子女都由吴某抚养， 连

曹大爷回无锡的 15 元车费都是吴

某给的。 之后， 吴某起早贪黑地打

工挣钱拉扯四个儿女， 其中的辛苦

多一分， 对前夫的怨恨也就多一

分， 甚至给几个孩子都改了跟她

姓， 决心与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

离婚之后 5年， 曹大爷在无锡

的生活并不像他想象的如意， 再加

上膝下寂寞、 无人陪伴， 他再次来

到安徽， 找到前妻吴某， 向她表达

了想带一个孩子走的想法。 “你想

带就能给你带走了吗？ 你自己又没

有工作， 让孩子们跟你喝西北风

吗？” 吴某坚决不同意这个主意，

四个孩子也纷纷表态不愿意跟着父

亲生活。 曹大爷碰了一鼻子灰， 心

灰意冷地返回了无锡。 之后的几十

年， 他们再也没有来往过。

因母亲对父亲心有怨恨， 不允

许子女看望父亲， 再加上母亲改

嫁， 继父对他们都不错， 考虑到继

父的感受， 所以四个子女近 60 年

来从未看望、 赡养过父亲。

与子女“断联”60年真相

居委会起诉到法院后， 法院经

审理认为， 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

遗赠扶养协议， 按照协议， 扶养人

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 享有

受遗赠的权利。 公民可以与集体所

有制组织签订遗赠扶养协议。 《处

理意见》 从标题和形式上看虽然未

注明为“遗赠扶养协议”， 但根据

其实质内容来看， 双方权利、 义务

约定明确， 应认定本质上是一份遗

赠扶养协议， 且该协议主体适格、

意思表示真实、 内容合法， 应为有

效。

居委会在签订 《处理意见》 后

的 16 年里对独居的曹大爷日常生

活进行了扶助、 妥善安排了住处并

有专人看护、 为其垫付了医疗费

用、 在其年迈时送其至养老院且支

付费用、 在其去世后承担了丧葬费

用， 以上种种都表明， 居委会已经

尽到了扶养的义务， 保障了曹大爷

的生养死葬。 这种生活上的照料和

精神世界的关爱， 是无法用金钱衡

量的。 法律无法还原居委会对曹大

爷照顾的具体情形， 但曹大爷活到

94 岁高龄才去世本身也说明了一

切。 由于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优于

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 因此居委会

有权按照协议约定享有受遗赠的权

利。 由此， 法院判决， 《处理意

见》 有效， 曹大爷留下的房屋、 现

金、 股权、 存款本息归居委会所

有。

判决遗产归居委会所有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 继承开

始后， 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有遗

嘱的， 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

理； 有遗赠扶养协议的， 按照协

议办理。 由此可见， 在遗产继承

的方式中， 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

最高。

本案中， 老人与居委会签订

的《处理意见》从内容上看符合遗

赠扶养的立法本意， 四个子女未

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 又有老人

及其弟、妹签字确认，可以认定本

质上是一份真实、合法、有效的遗

赠扶养协议， 因此在适用顺序上

优先于四个子女的法定继承。

为老年人安享晚年提

供更多选择

遗赠扶养是一种平等、 有偿

和互为权利义务的民事法律关

系， 旨在以一定利益鼓励人们对

需要扶养的老年人进行照顾， 是

财产行为与道德行为结合的社会

互助行为。 扶养人签订协议的主

要目的不是获得财产利益， 而是

扶养帮助被扶养人， 即保障被扶

养人的生养死葬， 这其中的义务

不仅包括物质的供给， 还包括生

活上的照料、 精神上的慰藉， 而

且还需要扶养人有始有终、 长期

持续的履行扶养义务。

继承法规定， 公民可以与集

体所有制组织签订遗赠扶养协

议。 按照协议， 集体所有制组织

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 享

有受遗赠的权利。 民法典在继承

法的基础上将遗赠扶养人的范围

进一步扩大， 规定自然人可以与

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

遗赠扶养协议。 该规定从法律层

面保障了老年人的社会扶养问

题， 既缓解了社会养老的压力 ，

弥补了社会救济的不足， 也满足

了老年人养老形式的多样化需

求， 提高了晚年生活质量。

生活扶助和精神慰藉

无法用金钱衡量

本案中， 老人去世后， 他的

子女们对居委会是否确实尽到了

扶养义务提出了质疑， 认为仅是

给予 “五保户” 待遇、 逢年过节

探望送礼 ， 做的并不 “到位 ” ，

也与老人留下的几百万遗产不对

等， 严重违反公平合理原则。 然

而， 遗赠扶养协议有别于商事合

同 ， 反映的是生活中的互帮互

助， 虽然有偿、 双务， 但难以衡

量是否等价 。 从协议中可以看

出， 在居委会和老人遗赠扶养关

系建立之前， 居委会就对老人关

爱有加。 他们也许只是看老人年

事已高、 无人照料， 给予了老人

一些帮助， 但是老人却将这些点

滴温暖记在了心中 ， 在自己 70

多岁身体孱弱、 需要人看顾时 ，

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儿

女、 兄弟姐妹， 而是居委会。 之

后的 16 年时间 ， 老人也从来没

有提出对居委会的照顾扶养有何

不满而想要撤销协议， 最终老人

以 94 岁的高龄去世 ， 以上种种

都可以表明， 居委会对老人进行

了有始有终的长期照料， 这种生

活上的扶助与精神上的陪伴是无

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几十年未见

的子女也不应该仅凭一些臆测来

否定居委会多年的付出。

(来源： 人民法院报)

遗赠扶养协议的优先效力◆裁判解析


